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公司章程》、《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规定和

要求，我们作为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对

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它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对公司进行

了必要的核查和问询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独立意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能够严格遵

守证监发[2003]56号文的规定，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不存

在将资金直接或间接提供给关联方使用的各种情形，也不存在为公司的股东、股

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二、对公司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发表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的财

务审计机构。 



经核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2018年度审计报

告》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该所在为公司审计

期间，能够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

托的各项财务审计工作。同时，该所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为本公司审计业务签

字的注册会计师符合《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规则》的文件

要求。 

我们同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 

三、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

为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现就董事会《关于公

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证

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

了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运行和检查监督情况。 

四、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对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作为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对广大中小股东负责的态度，我们在对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询问和了解，

基于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40,856,107.24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903,518,511.11元，报告期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2,544,374,618.35元；母公司净利润为-589,192,665.95元，母公司可分配利润

-2,569,639,251.58元。公司2018年度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该预案符合公司现行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

东的长期利益，同意将该预案提交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2018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被出具了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关

于对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保留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

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有关规定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所作出的说明客观、真实，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同意董事会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所作的

专项说明；希望公司董事会进一步加强公司管理，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利益。 

 

独立董事：  金洪飞    陈信勇   陈银华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